昆明市东川区鲁纳光伏发电项目竞争性配置公告
为充分发挥昆明市东川区资源优势，持续打造云南绿色能源强省建设，进一步规范东川区新能源资源开发行为，推动新能源项目的有序开发、加快投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光伏发电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发〔2022〕16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开发行为加快光伏发电发展的通知》（云发改能源〔2023〕264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光伏资源开发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发改能源〔2023〕785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印发云南省2025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的通知》（云能源新能〔2025〕51号）、《昆明市规范新能源开发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昆发改规〔2024〕1号）及《关于开展2024年第三批、2025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市场化资源配置的通知》等文件的相关要求，为切实做好昆明市东川区鲁纳光伏发电项目业主确定及开发工作，现将本项目竞争性配置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_Toc209454072]一、竞争性配置条件
云南合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昆明市东川区发展和改革局委托，对昆明市东川区鲁纳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主体优选采用竞争性配置方式确定。现欢迎符合要求具备资金实力、融资能力、新能源项目建设和运营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强的潜在单位参与竞争性配置。
[bookmark: _Toc209454073]二、竞争性配置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昆明市东川区鲁纳光伏发电项目竞争性配置
2.2市场化配置原则：结合昆明市东川区资源禀赋，按照集中连片开发、优先以资源带动发展、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原则开展市场化配置。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2.3项目装机容量：11万千瓦。
2.4项目实施地点：昆明市东川区阿旺镇。
2.5项目估算总投资：4.71亿元。
2.6开发经营时限：25年。
2.7项目基本要求：
（1）项目开发权一经确定，在项目建成全容量投产前不得变更业主，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的，要按照省、市关于收回项目开发权、取消备案以及按程序重新进行配置的要求办理。获得项目开发权的项目业主不得将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企业，或进行非法转让和倒卖。
（2）严禁市场主体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项目建设、投资资格。
（3）列入年度建设方案的项目，完成备案后2个月内应实现开工(办理用林用地、环保水保、接入系统审批等开工前期手续的时间可剔除，剔除时间最长不超过2个月)，原则上开工后8个月内应具备投产条件，自开工之日起1年内应具备全容量并网条件。
（4）严格落实资源退出回收机制。因项目业主自身原因逾期未开工的，由项目所在州（市）能源主管部门责令项目业主限期整改，整改期不得超过1个月，期满仍未开工建设的，由州（市）按规定收回光伏资源项目开发权，原备案机关取消备案；因项目业主自身原因逾期未按投资协议建成的，由项目所在州（市）能源主管部门责令项目业主限期整改，整改期不得超过3个月，期满仍未建成的，根据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实施退出，由当地政府部门组织有意向的企业承接该项目，企业双方对前期开发成本、已形成的固定资产等协商受让费用，原开发建设企业相关损失由该企业自行承担。被收回开发权的企业，不得参加下一年度光伏资源开发建设。
（5）光伏资源开发经营年限上限为25年，经营期满由区级人民政府收回资源开发权并按程序重新组织资源利用开发。
2.5其他：
（1）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2）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竞选。
[bookmark: _Toc209454074]三、申报单位资格条件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2]3.1法人要求：申报单位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其他等同的法定凭证）。
3.2财务情况要求：申报单位财务状况良好，提供2022年、2023年、2024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须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或损益表；拟投公司成立时间在规定年份内，须提交：成立以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4]3.3信誉要求：申报单位信誉良好，未处于被责令停业，市场准入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等状态；未处于被项目所在地政府或国家部委禁止市场准入；未发生过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重大及以上安全质量事故及相关违规事项；近三年内没有严重违约；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应提供相应网站的查询截图，最终以采购人或竞争性配置代理机构查询的结果为准）。
3.4联合体：本次竞争性配置不接受联合体申报。
3.5其他要求：
（1）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竞争性配置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竞争性配置申报。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竞选。
[bookmark: _Toc209454075]四、竞争性配置文件的获取
4.1申报人可以选择以下任意一种方式获取竞争性配置文件：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GoBack]（1）电子邮件获取：申报人应先联系代理机构办理报名手续，并将本节4.3规定的资料的扫描件及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竞争性配置文件费用缴纳凭证（申报人汇款凭证扫描件或网上转账截图）发到电子邮箱（ynhlxmgl@163.com）；
（2）现场获取：申报人携带本节4.3规定的资料至昆明市五华区春城慧谷一期（A2）地块B区2栋2503号现场获取竞争性配置文件；
4.2获取时间：2025年09月24日至2025年09月29日每日09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分（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4.3申报人获取竞争性配置文件应提供的资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见附件1）；
（3）授权报名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2）；
（4）报名代表身份证原件；
（5）竞争性配置报名表（见附件3）；
（6）报名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见附件4）；
4.4竞争性配置文件每本售价600元，售后不退，不提供邮寄服务。
[bookmark: _Toc209454076]五、竞争性配置申报文件份数及递交方式
5.1竞争性配置申报文件份数：一正一副，一式二份，和电子版文件一份（包含签字、盖章齐全后的PDF格式一份，可编辑版本一份，载体为U盘，须确保能正常打开），副本可为正本的复印件。正副本内容出现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同时副本按正本修正。
5.2递交的截止时间：2025年10月10日09时30分。
5.3递交文件地址：昆明市东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东川区凯通路77号）。
5.4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竞争性配置申报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bookmark: _Toc209454077]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竞争性配置公告在《昆明市东川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采购人及我公司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bookmark: _Toc209454078]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昆明市东川区发展和改革局
地  址：昆明市东川区古铜路29号
联系人：杨工
电  话：13908801932

竞争性配置代理机构：云南合林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五华区春城慧谷一期（A2）地块B区2栋2503号
联系人：和萍
电  话：13320542660

